《淮南市农村低收入群体等重点对象住房安全保障工作实施方案》政策解读

一、《实施方案》出台的背景和依据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接续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财政部 民政部 国家乡村振兴局关于做好农村低收入群体等重点对象住房安全保障工作的实施意见》（建村〔2021〕35号）和《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财政厅 民政厅 扶贫开发工作办公室安徽省低收入群体等重点对象住房安全保障工作的实施方案》（建村〔2021〕37号）要求，结合我市实际，市城乡建设局、市财政局、市民政局、市扶贫办联合制定了《淮南市低收入群体等重点对象住房安全保障工作实施方案》。

二、制定意义和总体考虑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按照中央关于建立健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长效机制的部署，继续实施农村危房改造和地震高烈度设防地区农房抗震改造，“十四五”期间，在保持政策稳定性、延续性的基础上调整优化，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探索建立农村低收入群体住房保障长效机制。

《实施方案》的起草过程

根据上级文件要求和工作部署，市城乡建设局牵头草拟了《淮南市2021年度低收入群体等重点对象住房安全保障工作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征求了市财政局、市民政局、市扶贫办（乡村振兴局）等单位意见，并进行修改完善。
     四、工作目标
    “十四五”期间，在保持政策稳定性、延续性的基础上调整优化，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改善农村低收入群体等重点对象住房条件和居住环境，接续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探索建立农村低收入群体住房保障长效机制。健全完善农村低收入群体等重点对象住房安全动态监测机制，对于监测发现的住房安全问题要建立工作台账，实行销号制度，解决一户，销号一户，确保所有保障对象住房安全。
    五、《实施方案》的主要任务
   《淮南市低收入群体等重点对象住房安全保障工作实施方案》，一是明确了农村危房改造补助对象、补助对象信息认定、政府补助标准、申报审批程序和改造方式等。二是健全动态监测机制，强化施工质量安全和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拨付等方面监管。三是落实部门职责、加强信息共享、拓宽资金筹措渠道等保障措施。
六、《实施方案》的创新举措
  《淮南市低收入群体等重点对象住房安全保障工作实施方案》，一是将原居住在危房中建档立卡贫困户、分散供养特困人员、低保户、贫困残疾人家庭等4类重点对象，提升为居住在危房中的农村低保户、农村分散供养特困人员、农村低保边缘家庭、农村易返贫致贫户，以及因病因灾因意外事故等刚性支出较大或收入大幅缩减导致基本生活出现严重困难家庭和其他脱贫户等6类重点对象。二是健全完善农村低收入群体等重点对象住房安全动态监测机制，确保所有保障对象住房安全。
七、保障措施
   （一）落实部门职责。农村低收入群体等重点对象住房安全保障工作实行市负总责，县区、乡镇抓落实的责任机制，中央统筹指导。相关部门要各司其职，加强政策引导，形成协同推进工作合力。城乡建设部门负责统筹推进农村危房改造工作，组织编制农村房屋安全性鉴定、建管等政策规定和技术要求并组织实施；财政部门负责安排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加强资金使用监管；民政部门负责认定农村低保户、农村分散供养特困人员、农村低保边缘家庭；乡村振兴（扶贫）部门会同有关部门负责认定因病因灾因意外事故等刚性支出较大或收入大幅缩减导致基本生活出现严重困难家庭；乡村振兴（扶贫）部门负责认定农村易返贫致贫户、符合条件的其他脱贫户。

（二）加强信息共享。各部门要合理安排工作计划，积极推进工程实施，统筹做好项目、资金、人力调配，对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予以倾斜支持。要充分发挥防止返贫监测和帮扶机制作用，持续跟踪住房安全保障情况，加强部门协作和信息共享，及时发现安全隐患，及时给予妥善帮扶，切实保障农村低收入群体等重点对象住房安全。

（三）拓宽资金筹措渠道。建立农户主体、政府补助、社会帮扶等多元化资金筹措机制。地方各级财政要加强资金保障，做好农村低收入群体等重点对象住房安全保障工作。积极开展农村住房保险试点工作，减轻自然灾害等原因对农户住房和生活的影响。加大对农村住房安全保障的信贷支持力度，鼓励金融机构向获得危房改造政策支持的农户提供贷款支持，地方可视情给予财政贴息等政策支持。
    八、下一步工作打算。指导县区持续做好农村房屋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对符合危房改造政策的，纳入年度改造计划。

